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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 

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14 年 11 月 11 日 (星期二) 下午 12 時 30 分 

地點：理工學院 SEB 204 會議室 

主席：胡焯淳院長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名冊                              紀錄：廖琮綸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及決議執行情形：上次會議無提案， 確定。 

     

參、業務報告： 

一、重要法令規定宣導： 

   (一) 114 年 9 月 12 日台東衛生局至台東校區生醫農時實驗室辦理生物安全第二等

級微生物實驗室/第二級危險群病原體保存場所之實地查核工作，其中列有 3 項不符

合事項，包含生物安全管理組織 2 項及生物醫學碩士學位學程/生醫農食研究中心實

驗室 1 項，所列不符合事項需補正相關資料，生物安全管理組織 5.1.3 項次需說明實

驗室人員血清檢體現況保存規定，及 6.1.3 項次需說明最近一次實地模擬應變演練之

辦理情形，並提供相關佐證資料。實驗室 2.2.5 項次需提供盛裝感染性廢棄物容器之

圖像資料，檢附相關佐證資料，以上事項需請被查核單位協助， 

(二)114 年 9 月 12 日查核後所列缺失項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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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組 114 年 10 月 16 日回函衛生局之改善表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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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衛生局 114 年 10 月 29 日來函要求補正資料之公文如下，目前待整理資料後於 11

月 20 日前回覆。 

需說明事項: 

(一)說明實地模擬演練如何辦理及辦理情形 

(二)血清檢體現況保存規定說明 

(三)垃圾桶購置之圖片或請購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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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帶決議:需說明事項(一) 說明實地模擬演練如何辦理及辦理情形:以 114 年

度新生一般暨實驗室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 114 年下半年自衛消防編組訓練

成果照片彙整表作為佐證資料。 

需說明事項(二) 血清檢體現況保存規定說明:如提案一決議辦理。 

需說明事項(三) 垃圾桶購置之圖片或請購單:已收到被查核單位所提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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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規定垃圾桶圖片檔，將做為佐證資料。 

 

 

肆、提案事項： 

                                                                                          

    

 

說明： 

一、依據台東縣衛生局9月12日至東校區生醫農食實驗室辦理生物安全第二等級

微生物實驗室/第二級危險群病原體保存場所之實地查核工作所列缺失項目及感染性

生物材料管理辦法第18條第2項規定辦理，法條規定如下 

 

決議:(一)辦理血清檢體保存，並由實驗室負責人或主管決定需採檢

之實驗室人員。 

(二)檢體保留期限:至該實驗室人員離職止。 

(三)以-80度保存，保存地點為各實驗室。 

 

 

說明: 

一、經台東縣衛生局查核後，為利權責劃分及責任歸屬，擬請各實驗室負責教

師，自行上網登打需申報資訊。 

二、相關流程與系統帳密。再以電子郵件方式個別通知實驗室負責教師。 

提案一、有關本校 BSL-2 實驗室人員血清檢體現況保存規定，提請討論。 

                                                     (提案人：總務處環安組) 

提案二、有關本校BSL-2實驗室人員(負責人)，自行上網登打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資訊系

統之定期申報資訊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總務處環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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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主席裁示:因本校目前第二等級實驗室僅有兩間，故申報資料登打仍

由環安組協助處理，並以電子郵件方式告知老師需申報項目(製作表格)，

並以教師回傳資料內容作申報。並應留存紀錄。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12 時 55 分 

 

 

 

 

 


